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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制度的不断创新。合伙企业中

合伙人法律责任从无限变为有限，是企业制度的一种创

新。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合伙企业从无限责任变革为有

限责任后，合伙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已有十几个国

家采用了有限责任的合伙企业形式。由于合伙企业在法

律责任安排、纳税、利润形成与归属等方面与非合伙企业

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建立合伙企业专用的会计准则。

一、合伙人法律责任的变化与合伙企业的发展

在美国，无限责任的自然人合伙企业形式（Partner⁃
ship）于 1890年诞生，但发展十分缓慢。1976年，美国将自

然人合伙企业的无限责任修改为部分有限责任（Limited
Partnership，简称LP），即自然人合伙人中除至少有一人承

担无限责任外，其余合伙人均承担有限责任。由于LP形式

的合伙企业减轻了非执业合伙人的责任，同时在税收上

享受只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待遇，因而自 1976年后开

始流行起来。1991年，得克萨斯州在自然人合伙企业的部

分有限责任的基础上，推出了全部有限责任的自然人合

伙企业（LLP），即所有的自然人合伙人只承担有限的责

任，之后这种合伙企业形式快速在美国各州推开。

1997年，美国将有限责任的自然人合伙企业的形式

移植到非自然人——法人企业中，即由法人作为合伙人

组建合伙企业，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企业形式——有

限责任的法人合伙企业（LLC）。由于这种形式的企业不交

纳企业所得税，只对股东征收个人所得税，因此又叫“直

通企业”或“财政透明体”。LLC形式的企业经营范围不受

限定，因而 LLC得到了更为迅速的发展。1980年至 2010
年，有限责任自然人合伙企业（LLP）的数量增加了 1.78
倍，而同期有限责任的法人合伙企业（LLC）的数量增加了

2.8倍。目前，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形式（LLP和LLC）在英

国、加拿大、新加坡、印度等13个国家得到了应用。

二、国外合伙企业会计准则的框架及特点

美国最早的有限责任合伙企业会计准则是“会计实

务公告14号”，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1995年发布，后

来被汇总到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的“会计准则

汇编：专题272号”之中。英国于2002年制定了有限责任合

伙企业会计准则，并于 2006、2009和 2010年进行了修订。

此外，欧盟对合伙企业也制定了统一的会计准则。

由于英国的合伙企业会计准则较为完整与全面，

故笔者以其为例说明合伙企业会计准则的基本框架和

特点。

1. 准则的使用范围和目标。合伙企业会计准则适用

于按本国合伙企业法成立的合伙企业，它是对会计法规

和会计基本准则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因此合伙企业会计

准则要与相关会计法规和会计基本准则结合使用。

2. 资产、负债、权益的计量。有关合伙企业金融工具

的计量适用《财务报告准则第26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权益性资本、权益性负债计量适用《财务报告准则

第25号——金融工具：披露和报告》和《财务报告准则第4
号——资本工具》，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的计量适用《财

务报告准则第12号——或有负债与或有资产》和《财务报

告准则第17号——退休福利》，在合伙企业会计准则中不

单独制定。

3. 特定概念、特定事项及其会计处理。特定概念包

括：合伙人，指定合伙人，提款，合伙人协议，合伙人资本，

合伙人其他利益，合伙人参与权，合伙人报酬，合伙人贷

款及其他债务，利润分配，利润自动划分等。特定事项及

其会计处理包括：合伙人报酬费用化，支付合伙人退休后

款项，可回售（金融）工具，未分配利润等。

4. 财务报表和年度报告。财务报表有：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年度报告有：合伙人报告，合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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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企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应借鉴国外合伙企业会计准则的合理成份，结合我国现有的企业会计准则，尽快制定适合

我国国情的合伙企业专用的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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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其附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情况，合伙企业年内任何显

著变化报告，合伙企业在境外任何存在的分支机构的报

告，利润分配报告，合伙人利益报告，合伙人对财务报表

编制责任的声明，审计师对财务报表的审核报告等。

5. 合伙人退休福利。合伙人退休福利的会计处理分

为两个部分：一是合伙人在合伙企业工作期间，按照工资

薪金和合同规定计提的应付退休金的会计处理和披露。

二是合伙人在合伙企业退休后，支付退休金的会计处理

和披露。雇员退休金的处理遵循《财务报告准则第 17号

——退休福利》。

6. 合伙人应纳税款。对合伙人当期已支付的个人所

得税款应反映在资产负债表的“合伙人权益”项目中，对

合伙人递延到下期的应付未付的个人所得税款，反映在

资产负债表的“合伙人贷款与其他债务”项目中。合伙人

交纳的个人所得税款，不能抵减合伙企业利润或作为合

伙企业的损失。

7. 合伙人成本。从存货的角度看，合伙人时间成本和

相关间接费用应依照《标准会计实务公告第9号——存货

与长期合约》和《财务报告准则第5号——交易实质报告》

进行处理。在计算合伙人的未完劳务成本时，合伙人的时

间成本中与计入损益账户相关的要素应被考虑进去，与

其时间成本相关的间接费用也应被考虑进去。

8. 合伙企业并购。合伙企业并购包括收购和兼并。合

伙企业发生并购时，应根据《财务报告准则第 2号——子

公司会计》和《财务报告准则第5号——交易实质报告》编

制合并报表。在进行会计处理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考

虑合并企业账户和合伙人账户。合伙企业收购与合并应

依照《财务报告准则第6号——收购与兼并》和《财务报告

准则第7号——收购会计中的公允价值》进行处理。

9. 合伙企业关联方披露。一个合伙企业如果被另一

个合伙企业、公司或主体所控制，这些实施控制的合伙企

业、公司或主体就是关联方。合伙企业的前任合伙人，小

规模合伙企业的所有合伙人，都是关联方。但对规模较大

的合伙企业，其主要参与经营管理的合伙人、接受投资的

公司董事等是关联方。合伙企业的关联方应按照《财务报

告准则第8号——关联方披露》进行披露。

10. 附件。①合伙企业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②合伙

人利益：权益与负债要素；③合伙企业可回售（金融）工具

分析流程图；④现存企业转为单一主体的合伙企业在初

期的合并会计处理。

三、合伙企业会计准则的特点

1. 涉及面广。随着合伙企业从自然人合伙形式扩展

到有限责任的法人合伙形式，合伙企业经营的范围也就

扩大了，其经营行为也相应复杂起来，因而其会计核算与

披露涉及的对象范围也就从资产、负债、权益、收入、费

用、利润，到合伙企业的清算、收购、合并，以及合伙人本

人利益分配、重大经营行为等，无所不包。

2. 突出重点。合伙企业与一般公司制企业的最大区

别是，合伙企业的利润归合伙人所有，而不是归企业所

有，并且不交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合伙企业会计准则也

就需要将合伙人的收入、支出、利益分配的确认、计量和

相关信息的披露等作为主要规范的对象。

3. 税责分明。现代有限合伙企业是财政透明体，享受

税收优惠，对合伙人资本不征税，仅对合伙人报酬征收个

人所得税。如果将合伙人资本、报酬及其负债合并在一个

账户中进行核算，势必造成征税困难。因此，合伙企业会

计准则对合伙人资本、合伙人报酬及其负债实行了严格

界定并要求分开核算。

四、构建我国合伙企业会计准则的思考

我国现行《合伙企业法》新增了有限合伙企业（普通

合伙人以外的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和特殊普通合伙企

业两种形式。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的出现，促使我国部分领

域合伙企业数量的快速增长。考虑到合伙企业会计核算

的特殊性和我国合伙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制定我国合

伙企业专用的会计准则很必要。

1. 明确共性问题的会计处理和披露应遵循已颁布的

会计准则。对共性问题，如合伙企业的资产、负债、权益、

收入、费用、利润，以及职工工资、福利、社保等核算，合伙

企业会计报表的种类和编制方法，关联方交易的披露等，

可以明确规定适用已经颁布的相关会计准则。

2. 对合伙企业在集中经营的领域，应单独制定会计

科目和会计核算体系。如股权投资、律师事务所领域是合

伙企业集中设立的行业，应在这两个领域中单独制定相

应的会计科目和会计核算体系。

3. 重点规范合伙人收入、支出、利益分配和应纳税

款。我国合伙企业会计准则应详细制定合伙人收入、费

用、负债的确认与计量的方法，严格规范合伙人利益分配

和应纳税款的核算，制定合伙人在合伙企业的重大经营

行为的详尽披露范式等。

4. 建立合伙人年度报告制度。设计适当的合伙人于

年末应报告的各种年度报表，如合伙人报表、合伙企业及

其附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情况表、合伙人利润分配报表等，

并要求于年度终了向有关机构呈报这些报表。

5. 设置合伙企业会计准则的附则。对合伙企业会计

准则中需要详细说明或解释的内容，可以合伙企业会计

准则的附件形式加以举例说明或解释，以增强合伙企业

会计准则的可读性和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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